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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27,144,769

股

,

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2

月

18

日。

一、公司已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180,877,186

股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61,000,000

股

,

并

于

2008

年

2

月

1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

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241,877,186

股。

2

、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491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

向特定

6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

4,644

万股

,

限售期为

12

个月

,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7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前股本为

241,877,186

股

,

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288,317,186

股。

3

、历次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2009

年

2

月

1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16,892,855

股

,

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4,231,937

股

,

上市流通日为

2009

年

2

月

2

日。

4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总股本为

288,317,186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票限售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伟伦投资

)

和实际控制人朱德洪

及配偶龚锦娣、子女朱恩伟、朱燕梅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朱德洪、

朱恩伟还承诺

:

自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向任何其他方转让所持

伟伦投资的出资

,

在锁定三十六个月后每年向任何其他方转让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伟伦投资

总出资的

25%,

并且在锁定三十六个月后伟伦投资每年向其他方转让本公司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在其离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职务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伟伦投资的出资且伟伦投资亦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公司其它股东倪纪芳、施纪洪、郭北琼、张建平、黄来凤、路长全、赵忠秀、曹忠惠承诺

:

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由于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24

日进行了增资扩股

,

股东倪纪芳、施纪洪、郭北

琼、张建平、黄来凤、路长全、赵忠秀、曹忠惠又追加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新增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

,

朱德洪、朱恩伟、郭北琼、张建平、黄来凤、路长全、赵忠秀承诺在其申报

离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

比

例不超过

50%

。

2010

年

11

月

8

日

,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江

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简称

"

伟伦投资

")

的《承诺函》

,

承诺对所持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

限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二

)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东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参与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投资者承诺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8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截止目前为止

,

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相关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2

月

18

日。

2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27,144,769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9.41%

。

3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

:

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１

郭北琼

３

，

６８１

，

６６９ ３

，

６８１

，

６６９

监事

２

张建平

３９３

，

７２６ ３９３

，

７２６

董事

３

路长全

３９３

，

７２６ ３９３

，

７２６

董事

４

赵忠秀

３９３

，

７２６ ３９３

，

７２６

董事

５

黄来凤

２１６

，

１９７ ２１６

，

１９７

６

曹忠惠

１９６

，

８６３ １９６

，

８６３

７

施纪洪

５

，

６０７

，

９６２ ５

，

６０７

，

９６２

８

倪纪芳

５

，

４８７

，

２６４ ５

，

４８７

，

２６４

９

龚锦娣

４

，

４００

，

８６６ ４

，

４００

，

８６６

１０

朱燕梅

６

，

３７２

，

７７０ ６

，

３７２

，

７７０

合 计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

公司监事会主席郭北琼先生、董事张建平先生、董事路长

全先生、董事赵忠秀先生在本次解除限售的

4,862,847

股中

,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为实

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

剩余的

75%

将按照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的相关规定继续锁定。

黄来凤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于

2010

年

2

月任期届满

,

按照承诺

,

在其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

比例不超过

50%,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为实际可

上市流通股份

,

剩余股份将按照承诺继续锁定。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２

，

４８２

，

１５３ ５

，

０７９

，

０４４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１９０

，

４１６

，

４２８

１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６６

，

８７９

，

５６２ １６６

，

８７９

，

５６２

２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３

，

５４４

，

７６９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１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

、

高管股份

２

，

０５７

，

８２２ ５

，

０７９

，

０４４ ７

，

１３６

，

８６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

，

８３５

，

０３３ ２２

，

０６５

，

７２５ ９７

，

９００

，

７５８

三

、

股份总数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２７

，

１４４

，

７６９ ２８８

，

３１７

，

１８６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

,

本次解禁限售股份十位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

公司

亦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1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2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3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2011-017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发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2

月

16

日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2

月

15

日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19

号公司经营楼

5

楼会议室。

6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94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6,409,751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52.01%

。 其中

,

现场出席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为

3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6,420,91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8%;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91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988,83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21%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

见证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56,360,0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

弃权票

48,8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7 %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56,359,9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

弃权票

48,9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7%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1

年财务预算方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56,361,4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

弃权票

47,4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4%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56,359,9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

弃权票

48,9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7%

。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56,405,85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

弃权票

3,1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55%

。

6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分配预案》。

同意票

56,358,9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反对票

1,800

股

,

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2%;

弃权票

48,9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7%

。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22,292,45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8%;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6%;

弃权票

48,9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19%

。回

避票

34,067,507

股

,

回避股东为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8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事项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56,359,9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

弃权票

48,9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7%

。

9

、审议通过《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票

56,358,96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反对票

800

股

,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4%;

弃权票

49,99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9%

。

10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10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述职。

以上议案及独立董事

2010

年度的述职报告的详细内容已在

2011

年

1

月

25

日的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周群、张宇佳律师出席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

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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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采用现

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7

日上午

5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3

月

3

日

(

星期四

)

7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3

月

3

日下午

3: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保荐机构指定的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8

、召开地点

: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19

号公司经营楼

5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审议《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2

月

17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

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登记

:

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须持有加盖股东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

2

、自然人股东登记

: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

,

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

信函上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3

、登记时间

:2011

年

3

月

4

日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30-16:30)

。

4

、登记地点

: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19

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5

、邮政编码

:336000

6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参会

,

谢绝未按

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19

号公司经营楼

3

楼

联系部门

:

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

:0795-3266280

传 真

:0795-3266280

邮 编

:336000

联系人

:

翟忠南、王乐

2

、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表决指示如下

(

未作出明确指示的视为由被委

托人自行决定投票意向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

以上议案请在相应的表决意向下打“

√

”进行表决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委托人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

:

被委托人姓名

: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人

(

盖章或签名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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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情况下

,

为公司持股

70%

的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特锂

电”

)

提供财务资助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

、资助金额及期限

对江特锂电提供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使用期限为一年

(

从资金到位时间起

算

)

。

2

、资金主要用途

公司向江特锂电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3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按资金到位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

资金使用到期日后一次性结算收取。

4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1

日

注册资本

:700

万元

注册地

:

宜春市东风大街

19

号

法定代表人

:

朱军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锂离子电池用三元材料、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制造与销售

股权结构

:

本公司持有

70%

的股权

,

自然人股东钟盛文持有

30%

的股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2303.88

万元

,

净资

产

650.15

万元

,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40.58

万元

,

营业利润

-26.53

万元

,

净利润

-20.25

万

元。 本数据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0

年度

,

本公司已向江特锂电提供财务资助

900

万元。

本次借款由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江西江特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717,869,332.35

元

,

净资产为

407,532,419.24

元。

2010

年的营

业收入为

547,831,197.50

元

,

净利润为

30,985,049.01

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三、江特锂电的其它股东义务

江特锂电的其它股东为自然人股东钟盛文

,

其持有江特锂电

30%

的股权

,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财务资助由本公司单方面提供

,

钟盛文因自身资金实力原因不提供财务资助

,

因公司持

有江特锂电较高比例的股权

,

为促使江特锂电快速发展

,

有必要提供财务资助。

四、董事会意见

江特锂电是公司向锂电新能源产业方向发展而最早成立的一家企业

,

经过前期的运作

,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

工艺技术成熟

,

产品销售逐步扩大。 因成立时间较短

,

设立时投资

金额不大

,

江特锂电目前生产经营资金紧张。 为解决因销售订单增加而造成的流动资金紧

张困难

,

满足用户需求

,

占领市场

,

公司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

以支持江特锂电快速发展壮大。公

司本次及累计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不大

,

公司对江特锂电持股比例较高

,

且江特锂电发展前

景较好

,

未来收入可以预期

,

因此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是可控的。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向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特锂电”

)

提供财务资助

,

是为

了使江特锂电能抓住市场机遇

,

解决因销售订单增加而造成的流动资金紧张的困难

,

以满足

用户交付需求

,

有利于公司和江特锂电的发展。 公司本次及累计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不大

,

且公司按借款日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

在公司对江特锂电的控股比例较

高、江特锂电的发展前景较好的情况下

,

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制

范围内

,

不会损害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特锂电提供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财务资

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流动资金用途

,

同时要求公司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

,

督

促落实好按期还款措施

,

保护资金安全。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对关联方的规定

,

江特锂电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其另一自然人股东与江特电机及持有江特

电机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江特锂电按不低于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与江特电机结算资金占用费

,

江特电机向江特锂电提供财务资助的条件是公允的。

江特电机对江特锂电的财务资助事项已经江特电机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该事项还将提交江特电机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江特电机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均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认为

,

公司在不影响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

江特锂电提供人民币

1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可促进其业务

发展。本次资金占用费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

,

定价公允

,

不损害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江特电机向江特锂电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虽然江特锂电资产规模较小

,

但公司已经掌握了锂电池正极材料的核心技术

,

并已经批

量化生产

,

随着市场对锂离子电池需求量的不断增加

,

锂电池正极材料作为其核心关键材料

,

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公司预计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

回收投资资助款的风险相对可控。

综上所述

,

保荐机构对江特电机本次向江特锂电提供财务资助无异议。

七、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

2011

年

2

月

15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900

万元。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江特锂电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

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特锂电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14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在本公司经营楼五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公司

3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

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2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事项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和保荐机构发表的专项意见详见

2011

年

2

月

17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因公司生产经营管理需要

,

经总经理提

议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

董事会聘任邹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2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2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

:

邹诚先生的个人简历

个人简历

邹诚先生

,

中国国籍

,1962

年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工程师职称。

1984

年

7

月至

1986

年

7

月在江西宜春工程机械厂工作

;1986

年

7

月至

1998

年

4

月在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

(

改制前为江西宜春电机厂

)

工作

,

先后担任开发科科长、研究所所长、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等职务

;1998

年

4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宜春矿山机械厂工作

,

任厂长

;2000

年

9

月至

2003

年

12

月在广东韶关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

任总工程师

;2004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在湖南天能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工作

,

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3

月在长沙劲威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工作

,

为合伙人

;2010

年

4

月至今在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

,

任起重电机事业部总经理职务。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四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6,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下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96

号文

核准

。

本次发行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

，

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1,200

万

股

，

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4,800

万股

，

即

本次发行数量的

80%

。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

，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在中国证券网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1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国证券网

（

w w w .cnstock.com

） 。

2

、

网上路演时间

：

2011

年

2

月

18

日

（

星期五

）

14

：

00－17

：

00

。

3

、

参加人员

：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

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

。

《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

意向书摘要

》

已刊登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

上

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及

《

证券日报

》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 w w .sse.com .cn

）

查询

。

发行人

：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1－003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以书面、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会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议案》的决议

公司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不超过

1,500

万元募集资金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到期。

截至

201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已全部归还上述资金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

下，公司拟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

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1－005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以书面、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实际参会监事

3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议案》的决议

监事会认为：

"

公司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的要求。

"

本决议经监事投票表决，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1－004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召开并审议通过了《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2010

年

8

月

10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公司运用不超过

1,5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目前，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不超过

1,500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到期。 截至

201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已全部归还上述

资金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

下，公司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继续运用不超过

1,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

超过目前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归还将及时知会保荐代表人。

公司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计划及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1

年大立科技将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大立科技继续使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有利于

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大立科技拟进行的上述募集资金运用履行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之规定，我们对该公司拟进行的

上述募集资金运用无异议。

"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本次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发表如下专项意

见：

"

公司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施

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要求。

"

公司独立董事潘亚岚女士、朱慈蕴女士、严晓浪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认为：

"

公司本次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备查文件：

1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的保荐意见书》；

3

、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继续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公告编号：2011-003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赵剑先生，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63,144 ,81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4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2

、审议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3,144 ,81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二）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全部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彭文文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90� � � � � � � 证券简称：金瑞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03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

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

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本次会议共收回表决票

9

张，占有表决权总票数的

100%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铜仁地区松桃县平土锰矿风险勘查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铜仁地区松桃县平土锰矿风险勘查，并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金丰锰业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办理具体事宜。 本次风险勘查公司出资额为

400

万元，享受铜仁行署方合

作勘查的

10%

的收益。

根据 《铜仁地区锰矿资源引资合作勘查的挂牌公告》： 松桃县平土锰矿 （探矿权证号

T52120090302025515

）位于松桃县平头乡，勘查面积为

7.95km2

，现有工作程度为预查。 预计

在本勘查区提交

332+333+334

碳酸锰矿资源量

300

万吨。 预计预查

～

详查投入勘查资金为

1000

万元，合作方承担风险勘查全部投入中的

40%

，即人民币

400

万元。

风险勘查查明的锰矿资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管理法》和国土资源部、贵州

省国土资源厅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铜仁市国土资源局可以帮助合作方依法有条件优先取得

其参与风险勘查区内锰矿的矿业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 � 股票简称：思达高科 编号：2011-01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十七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

通知全体董事，

2011

年

2

月

15

日， 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十七次会议在郑州召开， 应到

5

人，实到

5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双河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将公司所属的位于郑州市开发区科学大道

67

号的土地

25225.50

平方米使用

权及房产，郑州市开发区金梭路

38

号土地

14816.40

平方米使用权及房产抵押给平顶山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为公司向该银行借款

5000

万元进行担保，并授权刘双河先生签

署有关的法律文件，借款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5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借款

4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5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 � 股票简称：*ST 思达 编号：2011-02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和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2

月

16

日，新浪财经网站出现了公司重组的相关传闻。

传闻事项：该网站出现了标题为杜康酒业借壳

*ST

思达的传闻。

二、澄清说明

澄清事项：该传闻为不实传闻。

公司得知该传闻后，公司证券部电话询问了公司董事长刘双河先生，并请刘双河先生询问

公司控股东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向清先生。 公司董事长刘双河先生表

示，公司未与杜康酒业就公司重组问题进行过接触；正弘置业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向清先生均

表示没有与杜康酒业就

*ST

思达重组问题进行过商谈。

三、其他的说明

1

、公司已于披露

2010

年三季度报告时，对公司

2010

年的经营业绩进行了预告，预计

2010

年度公司盈利在

500---1500

万之间，到目前为止，公司的经营业绩与之前所披露的公告没有

大的差异，如有重大差异，公司将及时在指定媒体上进行披露。

2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正弘置业及实际控制人李向清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发行股份、收购等事项。

四、必要的提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信传闻。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 2 月 17 日


